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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7_80579.htm 十三、信托与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的 通过对信托法律制度的考核，测试考生对我

国信托的设立、信托法律关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等方面内容的掌握情况，考核考生运用信托法律知识解决

信托设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和交易等问题的能力。 （二）

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以下内容： （1）信托设立的条件； （2

）无效信托的情形； （3）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表现； （4）信

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规则； （5）基金财产的独立性表现； （6

）基金管理人的禁止性行为； （7）基金份额上市交易的条

件； （8）基金份额终止上市交易的条件. （9）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权利。 2.熟悉以下内容： （1）信托财产的概念和范围；

（2）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条件和各自

的权利、义务； （3）信托终止的情形； （4）设立公益信托

的情形； （5）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6）证券投资基

金的分类； （7）基金管理人的设立条件； （8）基金管理人

职责终止的情形； （9）担任基金托管人的条件； （10）基

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情形； （11）基金募集的基本要求； 

（12）基金份额申购和赎回的基本要求； （13）基金合同的

变更和终止的条件； （1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和决

议规则。 3.了解以下内容： （1）信托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信托法的概念； （3）我国信托法的情况； （4）信托

投资公司的概念； （5）信托投资公司的设立条件； （6）证

券投资基金的概念和特征； （7）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8）



基金管理人资格取消的情形； （9）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10）基金托管人资格取消的情形； （11）基金设立的申请

； （12）基金合同的内容； （13）基金设立的审查； （14）

基金财产投资的范围； （15）基金信息披露的内容。 （三）

要点内容 1.信托设立的条件 信托设立应当符合下列法定条件

：（1）信托目的合法。（2）信托财产确定、合法。（3）信

托文件采取书面形式。（4）信托财产依法登记。 2.无效信托

的情形 信托设立缺少法定要件时，该信托自始就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1）信托目的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信托财产不

能确定；（3）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依法不得设立信托的财

产设立信托；（4）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5

）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 围不能确定；（6）信托财产未依法

办理信托登记；（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信

托财产独立性的表现 信托财产独立性具体表现在： （1）信

托财产与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相区别。 （2）信托财产与受

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能归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作

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受托人因法定事由终止时，如受托人

死亡或者受托人被依法解散、撤销、宣告破产，信托财产不

属于受托人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3）信托财产非因法定事

由，不得强制执行。 （4）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产

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消。 

（5）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产生的债权

债务，相互之间不得抵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